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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6-015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1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board.10jqka.com.cn/rs/）●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06月04日(星期四) 至06月09日(星期二)16:00点前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board.10jqka.com.cn/rs/）或通过公司邮箱wzjt600368@soh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04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6
月1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6年06月1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board.10jqka.com.cn/rs/）
（三）召开方式：采取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的方式举行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吴忠杰先生
副董事长、总经理：许国平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玉莉女士
独立董事：于博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1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登录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828或使用同花顺手机炒股软件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

问，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6月04日(星期四)至06月09日(星期二)16:00点前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进
入路演直播间提前进行提问，或登录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https://board.10jqka.com.cn/fe/roadshow/ques⁃tionCollection.html?id=1010828，或通过公司邮箱wzjt600368@sohu.com提前进行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夏瑞环先生、李铭森先生联系方式：0771-2516906、2516905
邮 箱：wzjt600368@soh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board.10jqka.com.cn/rs/）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汽车产量为122,675辆，同比下降4.59%，本年累计产量
为651,372辆，同比增长0.46%；5月汽车销量为127,330辆，同比增长8.18%，本年累计销量为628,219
辆，同比增长3.80%。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广汽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汽车
有限公司

广汽埃安新能源
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产 量（辆）

本月数

8,689

50,081

21,034

42,127

去年
同期

22,659

62,520

20,454

22,534

月度
同比

-
61.65%

-
19.90%

2.84%

86.95%

本年
累计

77,683

296,222

123,848

151,349

去年
累计

134,263

281,400

127,529

104,252

累计
同比

-
42.14%

5.27%

-2.89%

45.18%

销 量（辆）

本月数

9,058

62,200

23,488

31,946

去年
同期

13,410

62,200

23,564

18,280

月度
同比

-
32.45%

0.00%

-0.32%

74.76%

本年
累计

54,219

291,600

136,428

144,090

去年
累计

124,630

273,600

117,455

88,791

累计
同比

-
56.50%

6.58%

16.15%

62.28%

广汽领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汽车合计

其中：新能源汽
车

节能汽车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744

122,675

62,012

28,451

75,629

403

128,570

33,391

37,743

52,581

84.62%

-4.59%

85.71%

-
24.62%

43.83%

2,270

651,372

211,793

178,502

280,853

951

648,395

149,465

174,926

246,408

138.70%

0.46%

41.70%

2.04%

13.98%

638

127,330

46,056

41,289

74,685

244

117,698

26,833

36,798

52,436

161.48%

8.18%

71.64%

12.20%

42.43%

1,882

628,219

201,301

184,974

282,809

749

605,225

123,969

168,623

240,117

151.27%

3.80%

62.38%

9.70%

17.78%

产品类别

乘用车

轿车

SUV

MPV

商用车

汽车合计

产 量（辆）

本月数

121,931

28,681

81,039

12,211

744

122,675

去年
同期

128,167

45,155

63,870

19,142

403

128,570

月度
同比

-4.87%

-36.48%

26.88%

-36.21%

84.62%

-4.59%

本年
累计

649,102

176,959

409,486

62,657

2,270

651,372

去年
累计

647,444

204,216

350,436

92,792

951

648,395

累计同比

0.26%

-13.35%

16.85%

-32.48%

138.70%

0.46%

销 量（辆）

本月数

126,692

29,859

80,259

16,574

638

127,330

去年
同期

117,454

36,335

61,164

19,955

244

117,698

月度
同比

7.87%

-17.82%

31.22%

-16.94%

161.48%

8.18%

本年
累计

626,337

154,800

399,205

72,332

1,882

628,219

去年
累计

604,476

189,452

324,741

90,283

749

605,225

累计同比

3.62%

-18.29%

22.93%

-19.88%

151.27%

3.80%

注：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6-42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调整至“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
2、除上述事项调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3、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事项已经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因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

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等原因，导致本次

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过程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
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未转让的股份将依法予
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5）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
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6）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6年6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调
整至“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除回购资金总额调整外，回购
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调整事宜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4元/股（含）。按照
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12.4元/股（含）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838,710股至9,
677,419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
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6年2月24日起至
2027年2月23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13）、《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15）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5,160,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约为1.18%，其中，最高成交价为8.5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33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117,047,825.7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原因及具体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综合考虑

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同时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及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有效结合，
公司现对回购股份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事项

回购资金总额

调整前
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

000万元（含）

调整后
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5,

000万元（含）

除调整回购资金规模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公司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后，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将由12.4元/股（含）调整为12.36元/股

（含）。按照调整后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12.36元/股（含）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约为12,135,923股至20,226,537股（含本次调整前已回购股份数量），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94%至
1.5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本次回购方案的调整是基于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市场价值等方面的信心，切实推进公司回购股

份事项的顺利实施，保障投资者利益，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调整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方案调整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的影响说明
本次调整股份回购方案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债
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后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六、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6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调整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因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

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等原因，导致本次

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过程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
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未转让的股份将依法予
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5、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
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6、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6-41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商贸”）持有洁柔天天生活用品（广东）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柔天天”）60%股权。为进一步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
与治理体系，充分激发核心人员积极性与创造力，中山商贸拟将其持有的洁柔天天5%股权以人民币
41.7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波先生，将其持有的洁柔天天2%股权以人民币16.7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
裕钊先生。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绑定核心人才利益，助力标的公司长远稳定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山商贸持有洁柔天天53%股权，洁柔天天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
股子公司。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上述股权受让方杨裕钊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高波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杨裕
钊先生、高波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产生不利

影响。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杨裕钊先生、高波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了上述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
姓名：杨裕钊
身份证号码：4406231962******17
与公司的关系：杨裕钊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杨裕钊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其他相关说明：杨裕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二
姓名：高波
身份证号码：6101021977******19
与公司的关系：高波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高波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其他相关说明：高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洁柔天天生活用品（广东）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E7G16K0C
3、注册资本：500万元
4、设立时间：2024年12月31日
5、法定代表人：杨裕钊
6、注册地址：中山市西区街道彩虹大道136号B2幢一层106卡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化妆
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母
婴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
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谷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年3月31日
（经审计）
1,259.49
499.99
220.49

-
739.06

2026年1-3月
（经审计）
1,152.95
246.79
235.60
382.56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45.59
120.87
38.93

-
503.46

2025年1-12月
（经审计）

209.80
0.23
3.46
17.05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洁柔天天不存在资产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洁柔天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洁柔天天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作价以标的公司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并综合考虑企业经营现

状、发展前景等因素合理溢价确定。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定价依据充
分、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交易各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协议条款以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亦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次交易完成

后，洁柔天天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造成与公司的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出于公司经营发展及规划做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有助于实现公

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
好，具有充足的付款能力和履约能力，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后续事宜。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须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方案为准。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杨裕钊先生、高波先生未发生关联交易

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6-4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6月3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 2026年 6月 2日以短信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 9
名，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裕钊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41）。

杨裕钊先生、高波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市场价值等方面的信心，为切实推进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

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调整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调整至“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
（含）”。除回购资金总额调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4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6-43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于2026年6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主任姜直成先生召集和主持。出席会议的持有人92人，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5,815.29
万份，占本员工持股计划已授予份额总数的74.8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龚智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更好地保障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整体利益，本次持有人会议决议选举刘晓华先生为管理委员会委员，
任期为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刘晓华先生将与姜直成
先生、王冬梅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委员不在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5,815.29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74.80%；反对0份，占出席会
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6-050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
暨签订马来西亚土地买卖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投资进展主要内容提示：
2026年6月3日，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TRILIGHT OP⁃

TICS (MALAYSIA) SDN. BHD.（钧恒科技(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钧恒”）与YEW LEAN
FOUNDRY ＆ CO SDN.BHD.签订了《土地买卖协议》。马来钧恒以自有资金RM28,500,000（折合今日
汇率换算约人民币 4,881.77万元）购买马来西亚威中县槟城州的工业地产，用于光模块项目建设基
地。本次购买的地产面积合计25,543.404平方米。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扩展新的业务领域，
公司与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钧恒”）共同投资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以下简称“A公
司”），计划总投资额人民币2亿元，公司投资比例70%，武汉钧恒投资比例30%，投资计划分期执行，首
期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A公司的设立最终目的是由A公司100%出资在马来西亚投资境外子公司
（以下简称“B公司”），马来西亚B公司作为公司光通信业务的海外生产基地，从事光通信产品及配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7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及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2、公司已于2024年11月完成新加坡公司的注册登记，取得新加坡ACCOUNTING AND CORPO⁃
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GAPORE(ACRA)签发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11月 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海外子公
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

3、公司已于2025年2月完成马来西亚公司的注册登记，取得马来西亚监管机构颁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2月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4、2025年11月5日公司与BLUEMETAL INDUSTRIES SDN.BHD.签订了《买卖协议》，具体详情请
参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暨
签订马来西亚土地买卖协议的提示性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5-116）。

（二）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4年 7月 1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1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议
案》。后续投资安排，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在本次计划总投资额
度内，根据境外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决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2、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及孙公司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

3、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授权董事会在本次计划总投资额度内，根据境
外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决定。

（三）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2026年6月3日，马来钧恒与YEW LEAN FOUNDRY ＆ CO SDN.BHD.签订了《土地买卖协议》。

合同签约地：马来西亚槟城州威中县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同签署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TRILIGHT OPTICS (MALAYSIA) SDN. BHD.
公司注册号码：202501003838(1605251?K)
注册地址：No.8，2nd Floor, Jalan Betik Manis,Taman Betik Manis,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二）YEW LEAN FOUNDRY ＆ CO SDN.BHD.
公司注册号码：197601002136(28131?K)
营业地址：Tingkat 3, Lot 3066, Jalan Datuk Sulaiman,Sungai Penchala, 60000 Kuala Lumpur
（三）其他说明
1、交易各方具备交易履约能力。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各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于2026年6月3日签订
（一）合同主体
卖方：YEW LEAN FOUNDRY ＆ CO SDN.BHD.
买方：TRILIGHT OPTICS (MALAYSIA) SDN. BHD.
（二）先决条件
1、本协议应以满足本条所规定的先决条件(“先决条件”)为前提。
2、槟城发展机构同意
（1）于本协议签署后，卖方应自行承担费用及开支，向槟城发展机构(“PDC”)申请取得其同意

(“PDC同意”)。
（2）倘因任何非归因于本协议任何一方的原因，卖方未能于本协议日期起三(3)个月内取得PDC同

意，则双方应自动且无条件将上述期限延长两(2)个月，以便卖方取得该同意。
（3）如PDC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拒绝该同意申请，买方有权选择:
(a)给予卖方延长期一个(1)月或双方另行同意的期限，以对PDC的决定提出上诉;或
(b)根据下文第3.5条终止本协议。
（4）如PDC同意获批但附带条件、修改或变更，而该等条件、修改或变更对卖方造成实质性不利影

响(但不包括PDC征收的费用)，卖方应在收到有条件批准通知后十四(14)个工作日内向PDC提出上
诉，请求豁免相关条件。若该上诉被驳回，或自提交上诉之日起两(2)个月内PDC未作出回应，则该批
准应视为不构成有效批准，即视为未获批准或未满足相关条件。在此情况下，买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定金应依照下文第3.4条处理，本协议即刻作废且无效，双方均不得就本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但
不影响任何既有违约责任。

（5）卖方应在收到PDC同意之日起三(3)日内，将该同意书的经认证真实副本提交予买方律师。
3、外国人购买许可
（1）在买方律师收到PDC 同意后，买方应自行承担费用及开支，向州政府申请取得该物业的外国

人购买许可(“外国人购买许可”)。
（2）如因任何非归因于本协议任何一方的原因，买方未能于本协议日期起三(3)个月内取得外国人

购买许可，则双方应自动且无条件将该期限延长两(2)个月，以便买方取得该许可。
（3）如州政府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拒绝该申请，卖方有权选择:
(a)给予买方一个(1)月或双方另行同意的期限，以对州政府的决定提出上诉；或
(b)根据下文第3.5条终止本协议。
（4）买方应在收到外国人购买许可之日起三(3)日内，将该许可的经认证真实副本提交予卖方律

师。
4、州政府转让同意
（1）卖方应于收到买方律师转交的外国人购买许可经认证真实副本之日起十四(14)日内，自行承

担费用向州政府申请取得该物业的转让同意(“州政府转让同意”)。

（2）卖方应于其律师收到外国人购买许可之日起三(3)个月内取得州政府转让同意。如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取得，该期限应自动延长两(2)个月，以便卖方取得该同意。

（3）如州政府在任何时间拒绝卖方的申请，买方有权选择：
(a)给予卖方一个(1)月或双方同意的期限以提出上诉；或
(b)根据第3.5条终止本协议。
（4）卖方应在收到州政府转让同意之日起三(3)日内，将该同意的经认证真实副本交付予买方或其

律师。
5、如先决条件未能在规定期限或延长期限内满足或取得，买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且卖方应在

买方提出要求之日起十四(14)日内，将买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全额退还(不计利息)，本协议其后即视为
无效。双方应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及文件，并采取或促使采取一切必要行为，以申请PDC同意、外国人
购买许可及州政府转让同意。为免生疑问，凡由卖方律师及/或买方律师以保管人身份持有之任何款
项，于本协议终止后，须在十四(14)日内直接退还予买方，而无需取得卖方之任何进一步同意。

6、当所有先决条件均已满足后，本协议即转为无条件协议(Unconditional)。当所有先决条件已完
成，并且买方律师已收到PDC 同意、外国人购买许可及州政府转让同意之正本之日，称为“先决条件
达成日”。

（三）购买价款
1、双方同意并确认，该物业的购买价为马来西亚令吉RM28,500,000。
2、购买价应由买方按以下方式支付予卖方:
（1）定金为购买价的百分之十(10%)，即马来西亚令吉RM2,850,000，并应作为定金及购买价的部

分付款，支付方式如下：
（a）定金中的诚意金，即购买价的百分之二(2%)，相等于马来西亚令吉RM570,000，已于本协议签

署前支付予卖方律师作为托管人。卖方特此授权卖方律师于本协议先决条件达成日(Unconditional⁃
Date)后，将该诚意订金发放予卖方，而卖方亦特此确认已收到该款项。

(b)作为余额定金的一部分，即购买价的百分之五(5%)，相等于马来西亚令吉RM1,425,000，应于本
协议日期起七(7)日内支付予卖方律师作为托管人。卖方在此授权其律师于本协议先决条件达成日
后，将该余额定金释放予卖方。

(c)余额定金的最后部分，即购买价的百分之三(3%)，相等于马来西亚令吉RM855,000，作为房地
产收益税(RPGT)预扣款，现已支付予买方律师作为托管人。该款项须继续由买方律师以保管人身份
持有，并不得发放，除非依据本协议第9条之规定处理。

（2）购价余额为购买价的百分之九十(90%)，即马来西亚令吉RM25,650,000，应于买方律师收到槟
城发展机构同意转让、外国人购买许可以及州政府转让同意的日期起三(3)个月内，支付予卖方律师作
为托管人。

3、如买方未能在完成期限届满前支付购价余额，则该付款期限应延长至延长期完成期限的最后
一天。卖方亦同意买方自动获得上述付款期限的一(1)个月延长期，但前提是买方须就未付余额价款
按年利率百分之六(6%)向卖方支付逾期付款罚金，该罚金按日计算，自完成期届满之日的次日起计，
直至买方全数付清未付的购房余额价款予卖方或卖方律师之日为止。如买方在上述情况下仍未履行
付款义务，本买卖协议应予以终止，且卖方有权没收买方已支付的定金。

4、就本第4条而言，买方或买方融资方就购价所支付的所有款项，在卖方或卖方律师实际收到之
日，应视为对买方的充分清偿，并视为卖方已于该等款项被其或其律师收取之日收到该等款项:

（1）如以支票或银行本票支付，则须待该支票或银行本票在卖方或卖方律师账户内成功清算后，
方视为已完成付款；或

（2）如以网上转账方式支付，则自卖方或卖方律师收到确认该款项已被记入其账户的入账通知或
类似证明文件之日起视为已付款，惟前提是该购房余额价款确已实际存入或划入卖方或卖方律师账
户。

（四）买方违约
1、如买方违反本协议的重大条款及/或陈述保证及承诺，及/或未能在第4条规定时间内支付购房

余额价款，而卖方已履行其义务，则:
（a）卖方有权没收定金作为约定的违约赔偿;
（b）除定金外，卖方应将买方已支付的其他款项无息退还买方，但买方须同时履行第(c)条及(d)条

的义务;
（c）买方须同时将已收到的所有文件(包括地契或原始产权文件、承诺及确认文件等)一并返还卖

方，并确保卖方权益完整无损;
（d）买方须立即自行承担费用撤销私人冻结令(如有)，并由买方律师于五(5)个工作日内向卖方律

师提供土地局撤销证明;
（e）如物业已交付空置产权，买方须同时将该物业恢复并交还卖方，费用由买方承担，且须保持原

交付状态(合理损耗除外)。
2、其后本协议即告终止并失效，但不影响任何一方就既有违约享有的权利;卖方可自由出售或处

置该物业，无需再向买方提供优先购买权。
（五）卖方违约
1、如卖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及/或无法完成出售，而买方已履行其义务，则双方同意买方可选

择以下救济：
（a）要求强制履行本协议并索赔因此产生的损失及其他救济；或
（b）以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卖方须于收到要求之日起十四(14)日内，将买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包括定金)无息退还，并另支付等同于定金金额的款项作为赔偿，但买方须履行第(c)条及(d)条的义务；
（c）买方须返还所有文件(包括地契或原始产权文件及相关承诺)，并确保卖方权益完整；
（d）买方须撤销私人冻结令(如有)，并由买方律师在五(5)个工作日内提交撤销证明；
（e）如物业已交付空置产权，买方须将物业以原状(合理损耗除外)交还卖方。
2、其后本协议即终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但不影响既有违约权利;卖方可自由处置该物业，无

需向买方提供任何进一步权利。
（六）生效日期
本协议自本协议日期起生效，不论双方实际签署本协议之日期是否不同。
（七）物业详情
1、地段编号PT1359
租赁期限：60年，租赁期限将于2042年10月3日届满
面积:13,352.5336 平方米
土地用途类别:“Perusahaan/Perindustrian”工业用途
2、地段编号PT1424
租赁期限:60年，租赁期限将于2044年4月13日届满
面积:12,190.8704平方米
土地用途类别:“Perusahaan/Perindustrian”工业用途
四、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订合同的目的
本次在马来西亚购买土地投资建设光模块生产基地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是公司落实、完善国

际化战略发展布局、推动市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行业
地位。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土地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正常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马来西亚有关部门审批手续、马来西亚或

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进一步加强

对控股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土地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宝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499 号）。《重庆臻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中证网：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

https://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

网：http://www.jjckb.cn；中国日报网：http://cn.chinadaily.

com.cn；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s://www.financialnews.com.

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

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重庆臻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码

网下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名称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88797

臻宝科技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证券简称

网上申购代码

网上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代码

臻宝科技

787797

臻宝申购

C39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定价方式

发行前总股本（股）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
（股）

发行后总股本（股）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
上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股）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
跟投股数（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116,467,696

38,822,600

155,290,296

9,317,000

1,050.00

7,764,520

1,941,130

拟发行数量（股）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股）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
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
数量比例（%）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
计划认购股数/金额上
限（万股/万元）

38,822,600

0

25.00

21,741,080

200.00

20.00

388.2260/3,566.00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
安排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人

是

2026年6月9日
（T-3日）9:30-15:00

2026年6月12日
（T日）9:30-15:00

2026年6月16日
（T+2日）16:00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公告刊登日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26年6月11日
（T-1日）

2026年6月12日
（T日）9:30-11:30，
13:00-15:00

2026年6月16日
（T+2日）日终

023-6863 6693

0755-2383 5515、0755-
2383 5516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4日

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